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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若干問題，金管會是否應停止推動產險業者的「見費出

單」機制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產險業者欲推動「見費出單」（收費出單）機制，此機制即是以後產險公司在收到保費後

才會印製保單給客戶，最快將於 102 年 5 月上路。過去採取「非見費出單」方式並無重大

瑕疵與問題的發生，貨櫃運輸業者與產險業者也都配合良好，在無重大問題下推動「見費

出單」（收費出單）機制，將會造成汽車運輸業者資金調度上的困難。 

二、產險業者在產險公會的主導下，如果全體採用「見費出單」（收費出單）機制，未來是否

可能產生聯合壟斷的情形出現，對於汽車運輸業者絕非好事。 

三、汽車運輸業者若面臨某些業者在資金調度困難的情形下，若採取「見費出單」（收費出單

）機制，可能產生部分業者在無法繳出保險費的情形下，會造成可能在無保險的情形下營

運，如此將徒增社會問題，絕非各界之福。 

（四十五）本院許委員智傑，鑒於現行老人服務相關科系之畢業生，於

畢業後因其就讀科系所屬學群，及相關法令之規範，導致老

服相關科系之畢業生並無法於就業市場中，有其可貢獻專業

之一席之地。是以，未落實老服科系畢業生之產學媒合，內

政部社會司針對相關法令，是否可將「老人照顧科系」或「

老人照顧相關科系」，一律修正為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表中

的 7602「老年服務學類」之用詞，以協助老服相關科系於相

關領域中有其可就業之機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內政部社會司於相關法令中，皆以「老人照顧科系」或「老人照顧相關科系」為主要

定義名稱，而對於以老人服務為系名的相關科系，是否包含於相關法令所定義的「老人照

顧相關科系」，至今仍有所疑義，而此疑義也間接造成老服科系的畢業生於就業市場中有

所限制。 

二、而現行教育部對於老人照顧相關科系或老人服務相關科系，皆納為 7602「老年服務學類」

之學群中，而內政部社會司針對相關法令，主要仍是以「老人照顧科系」或「老人照顧相

關科系」為主要定義名稱，為顧及產學合作之連接與媒合性，社會司能否評估將相關法令

中「老人照顧科系」或「老人照顧相關科系」等用詞，根據教育部學群分類修正為「老年

服務學類」。 


